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材料清单
各申请人：

现就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材料进行提醒，为确保上传的申请材料清晰、规范和完整，请申请人按以下所述材料类型、认租系统要求上传申请材料。关于上传要求：图片格式的须拍摄完整页面，确保所有内容清晰可辨；PDF文件的须提供完整页面，确保无内容缺失。未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的，将会影响本次认租资格。

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具体申请材料如下：
主申请人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
	备注

	1
	主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
	居民身份证（正面及反面）或户口簿（首页及本人页）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员需提供有效的中国入境证件。

注：第一队列的，若居民身份证未显示光明户籍的需提供户口簿。
	在“基本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	2
	主申请人缴纳本市正常社保有效证明
	1.《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》，仅缴纳深圳市居民医疗保险的需提供《深圳市居民医疗保险清单》。
注：提供以上材料时，需体现累计缴纳月数和最新缴纳月份信息。

2.如主申请人符合第二队列的，需另外提供社保缴纳单位的营业执照等单位有效证件。企业信息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（“信息打印”下载文档），如申请人未上传企业营业执照等材料的视为不符合第二队列条件。


	在“工作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网上打印：1.电脑端登录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（链接地址：https://hrss.sz.gov.cn/）→社会保障→个人社保网上服务→查询服务→表单下载→个人权益记录（参保证明）查询打印（个人参保证明查询打印）。

2.微信公众号：深圳人社→办事→掌上办事→社会保险参保证明→个人权益记录（参保证明）查询打印（个人参保证明查询打印）。

线下打印：可前往就近的区政务服务中心、社保办事大厅、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等现场使用社保自助终端机打印。

	
	
	本市退休人员需提供退休证明材料：

1.职工电子退休证申领渠道：关注“深圳社保”微信公众号→掌上办→业务办理→养老业务→职工电子退休证→截图保存。

2.可前往就近的区政务服务中心、社保办事大厅、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使用社保自助终端机打印收入证明，使用本人身份证、社保卡或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，打印收入明细→养老业务→打印退休人员近两年养老金发放明细表（自带社保局公章）。


	在“工作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
	3
	主申请人婚姻材料
	已婚的提交结婚证；

2.离异的需提交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，多次离婚的提供历次离婚证明材料（注：离婚证与离婚协议需同时提供）；

3.再婚的提交结婚证及离婚材料；

4.丧偶的提交结婚证及死亡证明；

5.未婚的无须提供婚姻状况证明。
	在“婚姻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需提供完整版材料。

	4
	主申请人符合人才引进迁户核准条件的证明材料
	1.国（境）内学历学位证明材料：全日制专科及以上需上传学历毕业证，（非全日制硕士或博士学历需同步提供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毕业证书），2002年之前毕业的，需同时提供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（学历认证报告登录学信网认证查询）；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证明材料：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书》或者《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，以及毕业证。

2.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，需同时上传中专及以上学历证书；

注：国家职业资格四级（中级技能）证书不等同于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

3.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及以上证书：一级（高级技师）、二级（技师）、三级（高级技能）。注：四级（中级技能）、五级（初级技能）不符合条件
4.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高层次人才证书；

5.世界技能大赛和国家级一、二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证书；

6.“中华技能大奖”证书、“全国技术能手”证书、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证书或“深圳市技术能手”证书；

7.深圳市委、市政府表彰证书。　
	在“人才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（1）均需提供证书完整版，包括封面页、内页、签章页等。

（2）系统中申报人才信息：1.符合“全日制本科”学历的，人才类型需选择“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”，并按要求填报毕业学校名称等信息；2.符合其他人才条件的，人才类型需选择“其他迁户核准条件”，人才引进迁户核准类型需根据申请人自身条件进行选择[image: image1.png]A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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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共同申请人（配偶）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
	备注

	1
	配偶有效身份证件
	居民身份证（正面及反面）或户口簿（首页及本人页）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员需提供有效的中国入境证件。
	在“基本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	2
	配偶其他婚姻状况证明
	若存在离异、再婚等情形，视实际情况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离异的提交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，多次离婚的提供历次离婚证明材料（注：离婚证与离婚协议需同时提供）；
2.再婚的提交结婚证及离婚材料；

3.丧偶的提交结婚证及死亡证明。
	在“婚姻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需提供完整版材料。


三、共同申请人（子女）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
	备注

	1
	子女有效身份证件
	居民身份证（正面及反面）或户口簿（首页及本人页）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员需提供有效的中国入境证件。

注：未成年子女仅提供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不能作为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，其证件号码亦不得用于本次申报。
	在“基本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	2
	子女与主申请人或主申请人配偶的关系证明材料
	出生医学证明、户口簿（户主页为主申请人或主申请人配偶，且显示亲子关系，可提供户主页、父亲（母亲）页以及子女所在页面）、收养证明、公证书等材料。
	在“基本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	3
	成年子女工作或就学证明
	已在本市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，需提供有效证明（证明要求同主申请人）；

未在本市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提交就学证明、学籍证明或学生证等就学证明材料，需显示入学时间或者在籍时间。
	在“基本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	4
	成年子女婚姻状况证明
	1.已婚的提交结婚证；

2.离异的提交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，多次离婚的提供历次离婚证明材料（注：离婚证与离婚协议需同时提供）；

3.再婚的提交结婚证及离婚材料；

4.丧偶的提交结婚证及死亡证明；

5.未婚的无须提供婚姻状况证明。
	在“婚姻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需提供完整版材料。


四、共同申请人（申请人父母或配偶父母）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
	备注

	1
	父母有效身份证件
	居民身份证（正面及反面）或户口簿（首页及本人页）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员需提供有效的中国入境证件。

注：所提供的有效证件能体现深圳户籍。
	在“基本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	2
	父母与主申请人或主申请人配偶的关系证明材料
	出生医学证明、户口簿（如体现亲子关系，需提供户主页、父亲（母亲）页以及子女所在页面）、收养证明、公证书等材料。
	在“基本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

	3
	父母婚姻状况证明
	1.已婚的提交结婚证；

2.离异的提交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，多次离婚的提供历次离婚证明材料（注：离婚证与离婚协议需同时提供）；

3.再婚的提交结婚证及离婚材料；

4.丧偶的提交结婚证及死亡证明。
	在“婚姻信息证明材料”位置上传。需提供完整版材料。


